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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政发〔2021〕37号 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、各直属机

构： 

现将《广西加快对接 RCEP经贸新规则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

2021年 10月 28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广西加快对接 RCEP经贸新规则若干措施 

为加快对接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RCEP）经贸新

规则，全方位深化广西对外开放合作，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，打

造高水平开放示范平台，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，

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措施。 

一、加快拓展货物贸易 

（一）深耕东盟传统市场。建立 RCEP与中国—东盟自由贸

易区税率对比清单，扩大向东盟国家出口电子电器产品、运输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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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、汽车零部件产品、机械设备产品、金属制品、化学工业品等，

促进从东盟国家进口铁矿石、铜矿石、铝矿、煤等大宗商品，以

及电子信息产品制造用原辅材料、特色商品和消费品等。支持以

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（以下简称广西自贸试验区）为牵

引，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加快建设中国—东盟大宗商品交易平台。

（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，南宁海关；配合单位：自治区工业

和信息化厅、地方金融监管局，广西税务局，相关市人民政府，

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、钦州港片区、崇左片区管委会） 

（二）拓展与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（以下简称日

韩澳新）贸易。结合广西产业发展特点，梳理形成 RCEP可降税

进出口商品名录。充分利用中国和日本关税减让安排机遇，鼓励

从日本进口集成电路、半导体、仪器仪表、汽车零部件、医疗器

械等零关税商品，扩大向日本出口广西优势特色农产品。赴日韩

澳新举办中国广西商品博览会，组织企业低成本、高效率开拓日

韩澳新市场。（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，南宁海关；配合单位：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农业农村厅，广西税务局，相关市人民

政府） 

（三）落实贸易便利化措施。优化进境水果“风险分级、分

层查验”监管，强化国际邮件、跨境电商、国际快件“三合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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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约式监管，落实易腐货物、快运货物“6小时通关”要求。结

合 RCEP成员国“经认证的经营者”（AEO）互认情况，积极培

育广西外贸企业为 AEO高级认证企业。加快广西国际贸易“单一

窗口”2.0 版建设，推动“单一窗口”功能向跨境贸易全链条拓展，

促进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其他省份“单一窗口”互联互通，积

极参与中国—新加坡“单一窗口”国际合作试点。（牵头单位：

南宁海关，自治区商务厅；配合单位：相关市人民政府） 

（四）加快发展贸易新业态。充分利用实施 RCEP带来的贸

易更加便利、区域资源联动更加高效的环境，支持跨境电商企业

在南宁建设面向东盟的物流中心仓。升级跨境电商创新生态服务

中心，提升跨境电商平台和东盟小语种人才服务能力。鼓励广西

跨境电商、跨境物流企业在泰国、越南等国家建设跨境电商公共

海外仓，逐步实现跨境电商公共海外仓在 RCEP其他成员国全覆

盖。积极推动将家居建材、食品、纺织服装等商品纳入市场采购

贸易方式试点商品范围。培育和壮大一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，为

企业提供贸易配对、报关、退税、结汇等外贸综合服务。推动发

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，不断提升贸易收支的自由化和便利化。

（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；配合单位：南宁海关，广西税务局，

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相关市人民政府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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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

（五）用好 RCEP原产地规则。建立面向东盟辐射全国的生

产资料和中间产品大市场。推动落实 RCEP 原产地自主声明制度，

实施“点对点”精准服务，帮助企业开展经核准出口商资格认证。

举办“RCEP 宣讲进企业”活动，对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加强原产

地证书申领程序、业务流程等宣讲和培训，切实用好原产地区域

累积规则，指导企业合理进行产业布局。全面推广原产地证书智

能审单，推进原产地证书签证智能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，为企业

提供优惠原产地规则利用指导、企业原产地合规与管理等咨询服

务。（牵头单位：南宁海关，自治区商务厅；配合单位：广西贸

促会，相关市人民政府） 

（六）推动产业转型升级。鼓励广西电子信息企业引进日本、

韩国先进技术，重点推动手机等智能终端、新型显示、声学光学

电子元器件以及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（5G）设备等产业发展，将

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列为自治区“双百双新”产业项目予以支持。

实施“千企开拓”外贸强基础工程，重点推动机械、汽车、电子

信息、建材、化工、生物医药、中药、香料、农副产品等广西优

势重点行业企业不断扩大在 RCEP其他成员国的市场份额。（牵

头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投资促进局；配合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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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，广西贸促会，南宁海关，广西税务局，

相关市人民政府） 

（七）以“加工贸易＋”带动产业发展。实施“加工贸易＋”

计划，积极引进在长江经济带、粤港澳大湾区的日本、韩国加工

企业，主动承接东部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等产业转移。高质量规

划建设南宁市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，主动承接日本、韩国产业转

移，推动在华的日本、韩国企业入驻广西自贸试验区、经济技术

开发区、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，形成联结东北亚、我国东部沿海

地区及东盟的临海产业、电子信息产业加工贸易基地。加快南宁、

北海、钦州、梧州市国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建设，推

动出料加工、保税维修、再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落地。（牵头单

位：自治区商务厅；配合单位：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投资促

进局，南宁、北海、钦州、梧州市人民政府，广西自贸试验区南

宁片区、钦州港片区、崇左片区管委会） 

（八）促进边境贸易创新发展。开展“百企入边”行动和

“口岸＋”行动，建设邻接口岸的加工、物流园区和专业市场，

“以贸带产”助力广西沿边地区加快形成产业经济带。创新贸易

监管模式，扩大边民互市贸易进口自主申报试点范围，丰富边民

互市贸易进口商品品种。探索通过海运、铁路运输等多种运输方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248


